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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
程庄村二组程某私自在自家
耕地建房，破坏耕地。

2.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
程庄村二组彭某破坏基本农
田，租赁给他人经营垃圾废
品回收站，影响村容村貌。

1.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
程庄村二组程某私自在自家
耕地建房，破坏耕地。

2.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
程庄村二组彭某破坏基本农
田，租赁给他人经营垃圾废
品回收站，影响村容村貌。

举报人于 2021 年 4 月
16日举报上述问题，举报后
当地政府已经对其中大部分
问题进行了整改，但是最大的
一处违法建筑（6000平方）没
有动静，4月18日古荥镇政府
督促被举报人程某搬空违法
建筑内的物品，但是程某态度
狂妄，强行阻挠政府人员工
作。希望彻底整改。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
河桥村辖区内，

1.黄河桥村段邙岭，郑
州市黄河文化公园微波站
南，黄七组邙山墓园北，黄八
组处，由原村书记黄革卫操
办，毁林毁地，违建墓地。共
占林地 300 亩以上，毁林面
积20亩；

2.黄河桥村段邙岭，郑
州市三苗圃北，邙岭大道西，
黄二组处，由原村书记黄革
卫和村主任吕建民及个别领
导 操 办 ，倾 倒 大 量 建 筑 垃
圾。现此地超过 300 亩约
30至 50米深的山沟林地被
倾 倒 建 筑 垃 圾 后 填 平 ，约
100亩建成墓地；

3.黄河桥村段邙岭，鹿
鸣山庄南，黄六组处，约 100
亩林地建为墓地；

4.郑 州 黄 河 铁 路 大 桥
下，黄河南岸及原标榜书院
附近 800 亩鱼塘及湿地，全
部由黄革卫和吕建民等人违
倒建筑垃圾和土方垫高数
米。地下约 3到 5米深处建
筑垃圾未清运；

5.黄河桥村段，成功驾
校南，江山路东，黄四组北，
黄河湿地西，黄五组处 200
多亩原基本农田，由黄革卫
和吕建民操办，于 2016年 3
月 7日租赁给郑州市黄河文
化公园，至今无法耕种，约
100亩地让村民丁玉香丈夫
胡可飞大量违倒建筑垃圾，
约 50 亩常年被生活污水污
染，渗透到地下水污染黄河
与七组村饮用水源。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程
庄村，该村程军军私占农田，
有 6000 余平方的建筑属于
违法建筑，违法建筑用于开
办工厂、家具广场、开诊所、
开办卖淫场所、汽车修理厂
等，违法建筑至今未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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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1.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程庄村二组程某私自在自家耕地建房，破坏耕地。
2021年 4月 17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经查，二组程某建设的自建房屋紧邻古广路，为三层砖混房及钢结构仓库，程某现场出示有集体土地建设

用地使用证（95集建（邙土）字第47号）和《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豫0108行审88
号》。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对程某提供的集体土地使用证（95集建（邙土）字第47号）进行核实，
并查阅1994年至1996年档案资料，未查到程某提供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资料记录，但国土地籍数据库显示该
地块1993年至2014年为耕地类别。

综上所述，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2.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程庄村二组彭某破坏基本农田，租赁给他人经营垃圾废品回收站，影响村

容村貌。
2021年 4月 17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经查，2021年 4月 13日，古荥镇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古广路两边违法建设、废品收购站进行了集中整

治，废品收购站占用的是一般耕地，并非基本农田，只是简单地存放废品，无对土地进行取土、建设等行为，
并在当天督促村干部对该废品收购站进行搬离。2021年 4月 17日，古荥镇政府工作人员检查时该废品收
购站已基本清理完毕。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1.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程庄村二组程某私自在自家耕地建房，破坏耕地。
2021年 4月 21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经查，2021年 4月 16日，举报人举报上述问题，惠济区已经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处理，4月 18日，古荥镇

政府现场组织人员通知程某对建筑物内物品进行清场，程某未提供相关用地手续，拒不配合，语气较重，但
未发生对抗等狂妄情况，后出示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95集建（邙土）字第 47号）和《河南省郑州市
惠济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豫 0108行审 88号》，古荥镇政府工作人员离开。2021年 4月 21日，收
到举报人再次举报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核查处理，二组程某建设的自建房屋紧邻古广路，为三层砖混房及
钢结构仓库，房屋正常使用，保持原状。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2.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程庄村二组彭某破坏基本农田，租赁给他人经营垃圾废品回收站，影响村
容村貌。

2021年 4月 21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经查，程庄村二组彭某废品收购站已清理完毕，正常复耕中，问题已整改完毕。该举报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1：黄河桥村段邙岭，郑州市黄河文化公园微波站南，黄七组邙山墓园北，黄八组处，由原村书记黄
革卫操办，毁林毁地，违建墓地。共占林地300亩以上，毁林面积20亩。

2021年 4月 22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黄河桥村八组（黄八组）墓地
未办理墓地审批手续。2003年 3月，因该年公益项目的建设，郑州市金水区庙李村将墓地迁往黄八组土地
处，安放骨灰约1300余个，具体为金水区白庙、大铺、小铺和刘庄等村已故村民，墓地零散分布，约占50亩，
当时该块土地非林地性质，不存在举报人说的占林地300亩以上建墓地情况。

该地块南侧有一块约18.9亩土地，栽植零星柏树。2019年，已由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对毁坏林木案件
进行处罚，处罚文号：惠林罚决字〔2019〕第 005号，当事人郑州市宁寿实业有限公司毁坏林木113棵，罚款
11300元。惠济区民政局已于 2019年 5月 13日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截至 2020年，违法行为已
终止，不再扩建。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2：黄河桥村段邙岭，郑州市三苗圃北，邙岭大道西，黄二组处，由原村书记黄革卫和村主任吕建民
及个别领导操办，倾倒大量建筑垃圾。现此地超过300亩约 30至 50米深的山沟林地被倾倒建筑垃圾后填
平，约100亩建成墓地。

2021年 4月 22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该案件为 2016年中央环保
督察交办件，交办问题涉及地块由黄河桥村租赁给河南利亨元置业有限公司使用，曾作为周边征迁村庄的
垃圾消纳场，倾倒建筑垃圾。现场查看时，未发现新增建筑垃圾，发现有大墓碑坟头 5个，小墓碑坟头约
200多个。

2018年，惠济区国土资源局对河南利亨元置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编号：惠国土资
罚决字〔2018〕第 141号）。惠济区民政局已于 2019年 3月 27日，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目前，违
法行为已终止，自2020年以来，没有新建或扩建行为。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3：黄河桥村段邙岭，鹿鸣山庄南，黄六组处，约100亩林地建为墓地。
2021年 4月 22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交办问题涉及的黄河桥村六

组（黄六组）墓地未办理墓地审批手续，该地块坟墓是历史遗留的老坟地和2018年惠济区木马村迁入的集
体墓地，已埋放骨灰约700个。

2018年 12月 13日，惠济区国土资源局已对郑州市宁寿实业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编号：惠国土资
罚决字〔2018〕第 146号），2019年 12月 22日，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对郑州市宁寿实业有限公司非法占
用农用地案中土地部门查处部分以外的土地性质、面积及毁坏程度进行技术鉴定，于 2020年 8月由惠济
区林业和园林局予以行政处罚（编号：惠林罚决字〔2020〕第 004号）。2019年 5月 8日，惠济区民政局对
其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截至 2020年，违法行为已终止，没有发生新建或扩建现象。该举报问
题部分属实。

问题4：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下，黄河南岸及原标榜书院附近800亩鱼塘及湿地，全部由黄革卫和吕建民
等人违倒建筑垃圾和土方垫高数米。地下约3到 5米深处建筑垃圾未清运。

2021年 4月 22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现场查看时，该地块已绿化，树木
长势良好。

经查，2013年 10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郑州支队京广铁路警戒区将该地块承包给黄革卫，黄革卫
对废弃鱼塘进行填土平整，惠济区古荥镇国土资源所对黄革卫下达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
2017年 4月，黄革卫将该地块转手给王保钦，王保钦又转手给王春生。王春生在该地块建设亚东物流停车
场，为方便停车，在地面覆盖约20厘米砖渣，鱼塘内未倒入建筑垃圾，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现场
核查下挖时未发现建筑垃圾，2018年以后未新增建筑垃圾。2017年 6月，惠济区古荥镇国土资源所对王春
生下达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2018年，已组织人员、机械对地面砖渣进行清理。2018年底，
根据《郑州市市域铁路沿线绿化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对该区域实施国土绿化，栽种树木。

交办问题涉及的黄河标榜书画院为郑州市沿黄生态治理全面排查问题点位，该点位涉及的两层建筑、鱼
塘和超面积管理房等违建已于2020年拆除，现场存留大门、围墙及碑文石刻，已通过郑州市黄河突出问题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检查验收。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5：黄河桥村段，成功驾校南，江山路东，黄四组北，黄河湿地西，黄五组处200多亩原基本农田，由黄
革卫和吕建民操办，于2016年3月7日租赁给郑州市黄河文化公园，至今无法耕种，约100亩地让村民丁玉香
丈夫胡可飞大量违倒建筑垃圾，约50亩常年被生活污水污染，渗透到地下水污染黄河与七组村饮用水源。

2021年 4月 22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经查，2016年 3月 7日，黄河文化公园（原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与黄河桥村村民委员会

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由原黄河桥村书记黄革卫和村主任吕建民在《土地租赁合同书》上签字，租赁黄河
桥村土地 500亩（含交办问题涉及地块 200亩）。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20年）》规定，可对基本农田
进行承包经营。该块地原准备用于景区发展，现该地块已进行平整复耕作业。交办的“丁玉香丈夫胡可飞
倾倒建筑垃圾”问题，该块土地约40亩，实为 2016年之前倾倒的部分土方和少量建筑垃圾，现已清理。交
办的污水污染问题，实为地块西侧有一处蒸发池，为江山路道路拓宽工程修建的雨水蒸发池，用于收集江山
路沿线雨水，在汛期降雨量剧增的情况下，原有江山路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力为1000吨，不能满足大雨情
况下的污水处理，有污水外溢流入该处。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惠济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渗坑底泥进行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底泥中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均为未检出，重金属因子部分检出，对照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的一类筛选值和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筛选值标准，均未超出标准要求，不会造成
污染。交办的“污染黄河与七组村饮用水源”问题，郑州市水利局委托国家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郑州监测站
每年监测 2次，根据国家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网郑州监测站 2021年 3月 12日提供的水质《检测报告》，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限值。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 1.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程庄村，该村程军军私占农田，有 6000余平方的建筑属于违法建筑，违法
建筑至今未拆除。

2021年 4月 23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情况如下：
经查，2021年 4月 23日，收到举报人再次举报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核查处理，二组程军军建设的自建

房屋紧邻古广路，为三层砖混房及钢结构仓库，房屋正常使用中，保持现状，未拆除。程军军出示有集体土
地建设用地使用证（95集建（邙土）字第 47号）和《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豫
0108行审 88号）。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对程军军提供的集体土地使用证（95集建（邙土）字
第47号）进行核实，未查到程军军提供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资料记录，国土地籍数据库显示该地块1993年至
2014年为耕地类别。综上所述，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2.违法建筑用于开办工厂、家具广场、开诊所、开办卖淫场所、汽车修理厂等。
2021年 4月 23日，惠济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
1.电子电器厂名字是郑州市惠济区锐启电子厂，有营业执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从事节能灯组装；
2.家具市场名字是河南松夏实业有限公司，有营业执照，从事销售门、板材等；
3.装饰商行名字是郑州市惠济区明煌装饰商行，有营业执照，从事销售板材和家装服务等；
4.诊所名字是郑州市惠济区李学柱诊所，有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0月 7日；
5.汽修 4家：郑州市惠济区名优轮胎销售部、郑州市惠济区路路顺汽车配件经营处、郑州市惠济区艳艳

汽车电气店、郑州市惠济区小柴汽修服务中心，均办理有营业执照，主要从事机动车维修，但未办理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区交通局已上报郑州市维修业服务中心处理；

6.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对该建筑物排查未发现开办卖淫场所。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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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 题 1 处 理 及 整 改 情 况 ：
2021年 4月 22日，郑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对程某涉嫌
非法占用土地行为进行立案。5
月 10日，依法对当事人程某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惠自然资罚
决字〔2021〕第 3 号），6 月 11 日，
已向惠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涉及拆除相关事宜。

问题2处理及整改情况：古荥
镇人民政府已对该废品收购站进
行清理，涉及地块已复耕。下一
步，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将持
续加强排查监管，加大对此类环
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深入推
进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问 题 1 处 理 和 整 改 情 况 ：
2021年 4月 22日，郑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对程某涉嫌
非法占用土地行为进行立案。5
月 10日，依法对当事人程某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惠自然资罚
决字〔2021〕第 3 号），6 月 11 日，
已向惠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涉及拆除相关事宜。

问题2处理和整改情况：惠济
区古荥镇人民政府已对该地块复
耕、复种。惠济区将持续加强排
查监管，加大对此类环境违法行
为的打击力度，深入推进环境污
染防治工作。

问题1处理和整改情况：截至
2020 年，墓地已停止建设，下一
步，惠济区民政局将组织对现有
墓地实行节地生态葬（树下草坪
葬）。同时，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
督促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在该
地块进行植树造林，恢复林地功
能，目前已栽种树木。

问题2处理及整改情况：截至
2020 年，墓地已停止建设，下一
步，惠济区民政局将组织对现有
墓地实行节地生态葬（树下草坪
葬）。同时，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
督促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在该
地块进行植树造林，恢复林地功
能，涉及地块已开展复林工作，目
前正在进行培土作业。

问题3处理及整改情况：截至
2020 年，墓地已停止建设，下一
步，惠济区民政局将组织对现有
墓地实行节地生态葬（树下草坪
葬）。同时，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
督促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在该
地块进行植树造林，恢复林地功
能，目前已栽种树木。

问题4处理及整改情况：该地
块已进行绿化，并栽种树木，现场
未发现新增建筑垃圾。下一步，
惠济区将持续加强排查监管，加
大对此类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确保黄河湿地综合整治成效和湿
地生态安全。

问题5处理及整改情况：对于
倾倒建筑垃圾问题，2018年，中央
第一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惠
济区已组织人力物力对建筑垃圾
进 行 清 理 ，已 恢 复 土 地 耕 种 功
能。目前，已对交办问题涉及地
块进行平整，已复耕。对于雨水
蒸发池问题，已架设抽水泵，将蒸
发池内积水抽排至市政管网。同
时，惠济区住建局在蒸发池处旁
新建一座泵站，将雨水收集后提
灌至新铺设的雨水管网内，新铺
设雨水管网约 3500 米用于解决
雨水蒸发池问题，现已完工。同
时，已在日处理 4000吨污水处理
站的基础上，新设四台（共 2000
吨）临时污水处理设备，以备降雨
期间完全满足污水处理需求。

下一步，惠济区城管局将加
强雨水管网治理，深入推进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

问 题 1 处 理 及 整 改 情 况 ：
2021年 4月 22日，郑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惠济分局对程某涉嫌
非法占用土地行为进行立案。5
月 10日，依法对当事人程某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惠自然资罚
决字〔2021〕第 3 号），6 月 11 日，
已向惠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涉及拆除相关事宜。

问题2处理及整改情况：惠济
区交通局对 4家汽修存在无相关
许可证行为上报郑州市维修业服
务中心处理，郑州市公安局惠济
分局将加大巡查力度，一旦发现
有违法犯罪现象，坚决依法打击
处理。

下一步，惠济区将持续加强
排查监管，加大对此类环境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深入推进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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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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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